关于2009年6月获学位研究生
离校手续办理及证书发放的通知

一、离校手续办理
1、请学位论文答辩结束的研究生尽快办理；

2、未能按期毕业、需延长住宿的06级研究生须于6月11日前办理延长年限手续（表格见研究生院主页“表格下载”栏）
二、证书发放

1、据不完全统计，2009年6月毕业研究生达1300人（含专业学位），预计硕士研究生证书发放到学院时间为6月22日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相关研究生届时可根据学院安排签领证书。

2、部分研究生证书因缺少照片无法办理证书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，请尽快补拍（补交照片研究生证书将统一办理）。补拍具体事宜请查阅附件；
3、公示期满无异议博士研究生证书、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、往届（2008年以前）研究生证书请到研究生院培养办领取（时间安排：周一下午，不含节假日）。

以上事项请相互转告。  

研究生院培养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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